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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28780—2012《机械安全 机器的整体照明》,与GB/T28780—2012相比,除编

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范围的表述(见第1章,2012年版的第1章);
———更改了机器用整体照明系统技术要求中一般要求的表述(见4.1,2012年版的4.1);
———增加了机器用整体照明系统人类工效学原则和应急照明的有关规定(见4.7和4.8);
———更改了照明设备及安装的内容(见第5章,2012年版的第5章);
———更改了第6章的标题及内容(见第6章,2012年版的第6章);
———更改了使用信息(见第7章,2012年版的第7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机械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08)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安市中机标准化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西樟树市福铃内燃机配件有限公司、吉安

伊戈尔电气有限公司、国询科技(厦门)有限公司、扬州市康乐机械有限公司、湖州市南浔区佰通标准化

研究院、山东杰创机械有限公司、南京中拓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华丰电动工具有限公司、广东当家人智能

电器有限公司、南京林业大学、皮尔磁电子(常州)有限公司、奥煌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中机生

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泉州市标准化协会、北京机械设备研究所、成都航天凯特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南
京理工大学、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四川蜀兴优创安全科技有限公司、深圳淡色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福
建田中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市劲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深圳市今天国际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
福建泉城特种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广东铭凯科技有限公司、义乌力迈新材料有限公司、广东康鑫新材料

有限公司、苏州市质量和标准化院、山东伽达检测有限公司、广东真宇科技有限公司、绍兴科艺标准技术

咨询有限公司、东莞市千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深圳市池纳光电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莉萍、郑华婷、李仁府、张鹏、赵克刚、张磊、郑传森、孙必胜、张天泽、陈永、

张杰、王黎、蒋惠兴、赵茂程、李忠、黄之炯、黄飞、张冲、李勤、居荣华、刘治永、蒋礼平、居里锴、曾奕聪、
吴海建、秦培均、张燕、王峰、付卉青、黄志明、曾华山、周平、李斌阳、李太从、程红兵、张晓飞、陈永龙、
王哲思、夏燕、赵娟、张硕、张碧莹、顾大正、曹永胜、王俊君。

本文件于2012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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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机械领域安全标准的类别如下。
———A类标准(基础安全标准),给出适用于所有机械的基本概念、设计原则和一般特征。
———B类标准(通用安全标准),涉及机械的一种安全特征或使用范围较宽的一类安全装置:

● B1类,安全特征(如安全距离、表面温度、噪声)标准;
● B2类,安全装置(如双手操纵装置、联锁装置、压敏装置、防护装置)标准。

———C类标准(机器安全标准),对一种特定的机器或一组机器规定出详细的安全要求的标准。
根据GB/T15706—2012,本文件属于B类标准。
本文件尤其与下列与机械安全有关的利益相关方有关:
———机器制造商;
———健康和安全机构。
其他受到机械安全水平影响的利益相关方有:
———机器使用人员;
———机器所有者;
———服务提供人员;
———消费者(针对预定由消费者使用的机械)。
上述利益相关方均有可能参与本文件的起草。
此外,起草C类标准的标准化机构亦是本文件的预定使用组织。
本文件规定的要求由C类标准细化、补充或修改。
对于在C类标准的范围内,且已按照C类标准设计和制造的机器,优先采用C类标准中的要求。
为了照亮机器内外的工作区域,需要使用整体照明系统(设在机器内部或外部)。这些整体照明系

统需要达到特定的性能以实现操作者在工作、维修保养时安全使用机器。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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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安全 机器用整体照明系统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机器用整体照明系统的技术要求、照明设备及安装、检验方法和使用信息。
本文件适用于机器内外的整体照明系统的设计、安装和符合性评价。
本文件不适用于下列环境中运行的机器整体照明系统:
———极端的环境条件(如冷冻设备或高温设备内环境);
———特殊环境条件(如爆炸性、腐蚀性等环境);
———由诸如烟雾、水雾、粉尘等造成的能见度很低的环境条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5226.1—2019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5226.31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31部分:缝纫机、缝制单元和缝制系统的特殊

安全和EMC要求

GB/T5226.32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32部分:起重机械技术条件

GB/T5226.33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33部分:半导体设备技术条件

GB7000(所有部分) 灯具

GB/T15706 机械安全 设计通则 风险评估与风险减小

GB/T18153 机械安全 可接触表面温度 确定热表面温度限值的工效学数据

GB/T20138 电器设备外壳对外界机械碰撞的防护等级(IK代码)

3 术语和定义

GB/T1570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机械 machinery
机器 machine
由若干个零部件连接构成并具有特定应用目的,其中至少有一个零部件是可运动的,并且配备或预

定配备动力系统的组合。
注:术语“机械”也包括为了同一应用目的,将其安排、控制得像一台完整机器那样发挥其功能的若干台机器的

组合。

[来源:GB/T15706—2012,3.1,有修改]

3.2 
机器用整体照明系统 integrallightingsystemusedformachine
永久安装在机器上,由照明用光源、灯具以及与其相关的控制装置构成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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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整体照明系统用于提供机器内外工作区域的照明。

4 技术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机器应配备适用于相关操作的整体照明。
注:尽管环境照明强度正常,但如果没有整体照明可能会造成危险。

4.1.2 机器应选用能安全操作、节能且对机器操作者无害的灯。对照明系统的灯具的设计宜充分考虑

减少光学元件的过早老化。

4.1.3 在设计机器用整体照明系统时,宜考虑人类工效学原则和照明工程原则。具体的照明条件应通

过对任务的详细分析确定,并宜考虑4.2~4.8中给出的要求。
注:任务的详细分析,例如,在机器内外工作时,物体尺寸、对比度、位置和运动速度的不同带来的视觉变化。

4.1.4 对特定任务的照明要求,应参照工作场所照明的相关标准的要求。
注:所考虑的特定任务的定义包含在随机器提供的使用信息中(见第7章)。

4.1.5 机器整体照明系统失效会导致危险状态发生时,整体照明系统应至少具有2个灯具,其中有一

个灯具应使用备用电源。

4.1.6 机器整体照明系统应确保其即使在关闭机器时也能进行照明。
注:这并不排除GB/T5226.1—2019中规定的要求,即可以完全断开机器与电源的连接。

4.2 照度

4.2.1 所提供照度应便于操作者观察和操作,足够明亮且均匀,以确保操作者各工序操作的安全性和

舒适性。

4.2.2 通常应提供不低于500lx的维持照度,且作业区照度的均匀度应不低于0.7。如果机器内外有

多个工作区,则宜分别考虑每个工作区的照度。作业区的邻近区域的照度应不低于300lx,其均匀度应

不低于0.3。

4.2.3 操作机器需要视觉辅助或保护面罩时,照度应乘以此类装置透射比的倒数。如果透射比未

知,则照度应至少增加50%。

4.2.4 在控制舱内或受到光影响的工序或场合,可适当降低上述照度要求。

4.3 眩光

整体照明系统应避免对机器操作者和邻近区域其他人员造成直接眩光(障碍和不适眩光)。在工作

区内,应避免机器整体照明系统在应用中因反射而造成的眩光。
注:通过适当地遮挡灯,调整灯具的位置、方向或光亮,或采用亚光表面等,能够避免眩光的目的。

4.4 照明方向

4.4.1 照明系统的设计和调整应避免产生干扰操作者视觉的阴影。

4.4.2 照明的方向应适合操作者现场观察。

4.5 颜色质量

4.5.1 灯和/或灯具的显色性能和色貌应确保操作者视觉适合于在工作中对颜色的辨别,并应保障操

作者的舒适性。对于需要大量人工干预或观察的机器,应使用显色指数(CRI)不小于80的灯。

4.5.2 如果使用照明控制装置调整灯和/或灯具的亮度,则应确保在所有可能的设置下,灯和/或灯具

的显色性能均能达到上述的最低CR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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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频闪效应

照明系统的设计应避免不利的频闪效应,频闪效应会使人的视觉对机械的旋转或往复运动产生错

误的感知而处于危险状态。
注:通常通过限制照明系统的时间调制幅度和/或通过避免光的调制频率与机械的运动或旋转频率一致避免不利

的频闪效应,例如使用直流电,或者高频灯。发光二极管(LED)照明或荧光照明是可以产生最小不利频闪效应

的合适照明系统,但前提是控制装置调制频率足够高或调制剩余光的调制深度足够低。

4.7 人类工效学原则

机器的整体照明系统宜考虑人类工效学原则,例如:
———可调灯具在其位置上保持稳定,但在必要时易于移动,尤其是从坐姿变为站姿时;
———照明系统可调或其安装位置应使操作者的左右手能够在没有干扰阴影的工况下操作;
———对人可能接触的热表面的人类工效学原则符合GB/T18153的要求;
———照明系统的执行机构满足预定用途。

4.8 应急照明

机器常规照明的电源出现故障时,如果仍在运行的机器零部件的尺寸或配置能够降低机器操作者

现场观察的有效性,则应提供额外的应急照明。

5 照明设备及安装

5.1 光源

5.1.1 机器用整体照明系统所使用光源应符合相应产品安全技术标准的要求。

5.1.2 通常情况下,宜对光源进行安全防护,以防止操作者受到破损的灯、过热或有害辐射排放等造成

的伤害。

5.2 灯具

照明系统灯具的要求如下:

a) 应便于维修保养,减少灯及光学表面的灰尘积累,尤其应易于清洁;

b) 应适用于预定使用的环境,如防尘、防水等;

c) 应与机器兼容,如能承受振动、辐射等;

d) 应符合GB/T5226.1—2019中15.2.4的要求;

e) 应符合GB7000(所有部分)中相关部分的要求;

f) 照明系统的电器设备外壳应符合GB/T20138的要求;

g) 缝纫机、缝制单元和缝制系统的灯具应符合GB/T5226.31的要求;

h) 起重机械的灯具应符合GB/T5226.32的要求;

i) 半导体设备的灯具应符合GB/T5226.33的要求。

5.3 安装

灯具安装应:

a) 牢固可靠;

b) 确保为操作者提供工作所需的照明;

c) 避免对操作者造成伤害,且不干扰操作者的工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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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减少灯和灯具表面的灰尘积累;

e) 便于维修保养。
安装示例见附录A。

6 检验方法

6.1 一般项目检测

6.1.1 采用目视法确认眩光控制、照明方向、颜色质量是否符合要求。

6.1.2 采用目视法确认照明系统的所有模式(光照水平)和方向下以及机器的所有相关模式(移动和旋

转模式、各种旋转角速度)下,没有不利的频闪效应。

6.1.3 采用目视法确认照明系统是否符合人类工效学原则;当机器常规照明的电源出现故障时,额外

的应急照明设置是否符合要求。

6.2 照度检测

照明系统的照度检测方法如下。

a) 测量作业面区域及作业面邻近周围区域的照度。宜使用有余弦和V(λ)修正的光电池照度计

测量照度。应创建网格系统,以指示测量照度值的点。首选近似正方形的网格单元,网格单元

的长宽比应保持在0.5~2之间。最大网格尺寸应按公式(1)计算:

p=0.2×5lgd ……………………(1)
式中:

p———最大网格单元尺寸,单位为米(m),p≤10m;

d———计算区域的长边尺寸,单位为米(m)。若长边与短边的比值为2或更大,则d 为该区域

的短边尺寸。
注:计算区域指整个作业面区域或作业面邻近周围区域。

相关维度方向上的点数由最接近的d/p 整数给出。生成的网格点间距用于计算其他维度方向最

接近的网格点整数。这会使网格单元的长宽比接近1。
任一方向上的网格点数应不少于3个(即最小网格数应为3×3)。

b) 在光源稳定(建议开启光源15min)后,使用a)中测量的照度值和公式(2)检查作业面区域及

作业面邻近周围区域的维持照度值:

E=
1
n∑

n

i=1Ei ……………………(2)

式中:

E ———维持照度,单位为勒克斯(lx);

n ———a)中测量的点数;

Ei———a)中测量的第i个照度值,单位为勒克斯(lx)。

c) 使用公式(3)检查作业面区域及作业面邻近周围区域的均匀度(U0);

U0=
Emin

E
……………………(3)

式中:

U0 ———测量区域网格上的照度均匀度;

Emin ———测量区域网格上测得的最小照度值,单位为勒克斯(lx);

E ———根据公式(2)计算的维持照度,单位为勒克斯(lx)。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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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信息

如果机器制造商定义了与符合机器整体照明要求有关的特定任务,则特定任务的定义应包含在随

机器提供的使用信息中。
机器供应商应随机器提供一套测试和维护说明书及时间表,以便用户进行日常维护和保养,包括:
———根据机器维护时间表,按照第6章的方法检测整体照明系统,以及解决任何问题而采取相应措

施的说明;
———机器维护时间表中给出的对整体照明系统保养、清洁和维护的说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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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灯具安装的示例

灯具安装的示例如图A.1~图A.6所示。

图 A.1 单侧无眩光无遮挡安装的示例

图 A.2 无遮挡有眩光安装的示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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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3 防止过度污染灯具的示例

图 A.4 灯具暴露在过度污染中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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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5 灯具加装遮挡避免污染和损坏的安装示例

图 A.6 不能调整且不能照到整个工作区的窄带状灯具安装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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